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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西安邮电大学委员会文件

西邮党发〔2020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邮电大学教职工政治理论

学习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内各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西安邮电大学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（试行）》经2019

年12月27日校党委会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西安邮电大学委员会

2020年1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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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邮电大学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
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

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《关

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及《西安邮电

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》文件

精神，进一步推进学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化、规范化，强

化思想理论教育，不断提高教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切实增强贯

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，确保教职工政治理

论学习扎实、有效开展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指导思想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

务，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，围绕学校中心工作，提升思想政治

工作科学化水平，为努力建设特色鲜明、国内一流的邮电大学提

供坚强的思想保证。

第二条 学习目标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全面落实立德

树人的根本任务，积极主动承担起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使命；提高教职

工的思想政治觉悟，坚定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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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信，引导教职工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用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，提升教职工的政治理论素

质，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

力；掌握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新形势、新要求，牢固树立政治

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

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，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

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

第三条 学习内容。包括以下八个方面:

（一）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

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。

（二）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，党章党规党纪和党的

基本理论知识，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

略。

（三）国家法律法规。

（四）高等教育及相关领域知识和理论，改革发展实践中的

重点、难点问题。

（五）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教育部和陕西省等上级部门有关

教育的文件。

（六）教育部、陕西省和学校有关师德师风建设的相关文件。

（七）学校党委、行政的重要决策部署、学校改革发展规划、

学校管理规章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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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其他上级要求和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内容

等。

第二章 组织管理

第四条 学校党委宣传部、教师工作部对全校教职工政治理

论学习进行宏观指导、统筹管理和安排部署，明确学习内容和学

习要求。

第五条 各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根据学校相关工作

安排，制定本部门、单位的政治理论学习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、管

理指导和督促检查。

第三章 学习时间与形式

第六条 学习时间。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每两周进行一次（一

般为周三下午），若学校安排全校性学习或活动，以学校安排优

先。各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每学年组织教职工政治理论

集中学习不少于6次，可结合学校安排的全校性学习活动统筹组

织，教职工人数多的单位可分组集中学习。

第七条 学习形式。学习形式多样，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，

采用精读文件书籍、专题讨论、党日活动、观看视频、辅导讲座

与培训、专题报告、经验交流、调查研究等方式进行；倡导、推

动教职工开展自学读书活动，做好读书笔记，撰写学习心得体会；

积极利用“学习强国”平台、微信、微博等新媒体形式，调动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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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提升学习的吸引力和感染

力；鼓励教职工加强理论研究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，撰写有理论

深度和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文章或调查报告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、

品德修养与业务素质。

第四章 学习要求

第八条 各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要建立健全教职工

政治理论学习档案制度，包括学习计划、出勤情况、学习情况等

材料的归档管理。不得随意占用政治理论学习时间，确保理论学

习时间、内容、人员“三落实”。

第九条 各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领导班子成员、理

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要带头学习，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。

第十条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，把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、

一般性讨论与重点引导、学习理论与召开座谈会、总结经验、研

究问题相结合，有针对性地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，坚决克服学习

讨论不认真、不深入或走过场的现象，努力提高学习实效。

第五章 督导考核

第十一条 校党委把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情况纳入基层党建

工作考核和各部门、单位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内容。各基层党组织

要把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情况作为教职工年度考核的一项重要

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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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学习宣传

第十二条 全校各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要重视政治

理论学习的宣传报道工作，及时宣传政治理论学习的动态、经验

和成效；利用学校新闻网、校报、橱窗、微信、微博等宣传媒介，

广泛宣传在政治理论学习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，努力在

全校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学校党委宣传部、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

解释。

抄送：校领导，档。

西安邮电大学党委办公室 2020 年 1月 12 日印发


